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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保障因疫情無法歸國致出境滿2年戶籍遭遷出民眾國民年金

保險權益之彈性措施 

衛生福利部111.1.4核定 

衛生福利部111.12.21核定修正 

衛生福利部112.03.29核定修正 

一、前言 

依現行法令規定，在國內設有戶籍之國人加入國民年金保險

（以下簡稱國保）後，因出境逾2年(含)未入境致戶籍遭戶政機關

依戶籍法第16條及第42條規定辦理逕為遷出者，自戶籍遷出日起即

不具國保資格應予退保，須待回國恢復戶籍，並符合其他納保條件

時，自恢復戶籍之日納保（參國民年金法第7條規定）；又國保老年

（身心障礙）基本保證年金給付之請領，應符合「在國內設有戶籍」

且「最近3年內每年在國內居住超過183天」等條件（參國民年金法

第31、35條規定）。另符合國保年金給付（含老年、身心障礙、遺

屬）之請領給付者，如有未在國內設有戶籍之情事，申請人可向駐

外館處申請相關文件郵寄至勞保局，經審核通過即可續領，並補發

停發期間之給付，不影響給付權益（參國民年金法第29、33、40條

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9、40條規定）。 

二、案由 

考量近2年疫情之發生係屬全球性不可抗力風險，部分國人確

有因疫情緣故，難以在戶籍法規定期限內回國以恢復戶籍之不可歸

責當事人之情事，依照衛生福利部110年12月3日衛部保字第

1101260381號函示，據立法院第10屆第4會期內政委員會第15次全

體委員會議（110年11月15日）臨時提案意旨，擬具寬緩原則以為

因應，並囑請勞保局配合研擬本彈性措施，以保障人民權益。 

嗣衛生福利部於111年11月25日以衛部保字第1111260379號函

適用期間至112年6月30日止，及112年3月15日以衛部保字第

1121260086號函，鑑於疫情期間因出境致戶籍遭遷出之國人，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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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1月止估計尚有約20萬人受疫情影響未返國，且該部「因應疫

情影響出境逾2年戶籍遷出者健保權益保障措施」適用期間亦予以

延長至112年12月31日止，為期政策方向一致性，爰同步延長本彈

性措施之適用期間至112年12月31日止，並針對日前已申請接續納

保或續發給付者擬具應變原則，請勞保局配合修正本彈性措施之適

用期間，及增修應變原則，以保障疫情期間難以歸國之當事人權益。 

（一） 衛生福利部110年12月3日函之寬緩原則： 

1.「納保資格」部分：自109年1月1日起，人在國外但國民

年金持續在保者，陸續因出境2年遭戶籍遷出，致喪失國

保納保資格者（不處理疫情爆發前已出國退保者），可向

勞保局申請選擇自「退保之日」起接續納保並繳納保險費。 

2.「年金給付（老年、身心障礙、遺屬）」部分：渠等請領

者可向駐外館處申請相關文件郵寄至勞保局，經審核通過

即可續領，並補發停發期間的給付，爰不致影響其給付權

益，並請適時加強宣導。 

3.「基本保證年金給付（老年、身心障礙）」部分：109年1

月1日前原按月領取老年基本保證年金（身心障礙基本保

證年金）者，於「109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(註)」期

間如有因疫情戶籍遭遷出或未能於近3年內每年在國內居

住滿183天之情形，可向勞保局提出申請從寬採計請領資

格。 

  註: 112年3月15日衛福部函，將原適用期間「109年1月1日至112年6

月30日」延長為「109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」。 

（二） 衛生福利部111年11月25日及112年3月15日函之應變原則： 

1.針對前已接續納保者：可免再以「書面」並檢附「身分或

居住相關證明文件」提出申請，即逕予通知延長納保期間

至112年12月31日止，以期簡政便民。 

2.針對前已續發給付者：倘在國內未設有戶籍，且前已檢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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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「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」之簽發日期已逾1年者，

應重新檢附上開證明文件送勞保局查核，始得繼續適用彈

性措施至112年12月31日止，以避免給付溢發之風險。 

3.如於彈性措施適用期間內（109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

日止）曾返國恢復戶籍，嗣後又再次因出境滿2年戶籍遭

遷出者，仍屬適用對象範圍。 

三、彈性措施 

依上開衛生福利部所列寬緩及應變原則，又為有效掌握境外國

人之生存狀況，申請人仍須符合民法第6條規定：「人之權利能力，

始於出生，終於死亡。」是以，玆就納保資格、各項（基本保證）

年金給付部分訂定彈性措施如下： 

（一）國民年金保險納保資格 

1.適用對象：109年1月1日當日在保者，陸續因出境2年，於112

年12月31日以前遭戶政機關遷出戶籍，致喪失國

民年金保險加保資格者（不處理疫情爆發前已出

國退保者。惟如於彈性措施適用期間內［109年1

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］曾返國恢復戶籍，

嗣後又再次因出境滿2年戶籍遭遷出者，仍屬適用

對象範圍）。 

2.申請期限：符合上開對象，自即日起至遲應於113年6月30日

以前提出申請（以郵戳為憑），逾期不受理申請。 

3.申請方式： 

(1)申請人以「書面」並檢具經我國駐外使領館、代表

處或辦事處驗證之「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」

正本（如已回國恢復戶籍者免附）向勞保局提出

申請，自「退保之日」起接續納保並繳納保險費，

勞保局得從寬審查排除上開期間國內設籍條件，

予以認定加保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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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如前經勞保局同意接續納保者，免再提出申請，勞

保局即逕予通知延長納保期間至112年12月31日止。 

4.應備文件： 

(1)「書面」須親自簽章及載明身分證號、出生日期、聯絡地址、

電話及 E-mail 等基本資料，並敘明因受限疫情無法返國，

欲自退保日起接續參加國民年金保險，並繳納保險費。 

(2)「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」係指依申請人僑居當地之證明

書或居留證等有效身分證明文件，相關證明文件如果是外

文時，應包含中譯本，經居住地之規定方式及程序辦理驗

證。 

（二）國保年金給付（老年、身心障礙、遺屬）： 

1.適用對象：符合老年年金給付、身心障礙年金給付、遺屬年

金給付請領資格者。 

2.申請方式： 

（1）上開對象雖在國內沒有戶籍，仍可請領，惟申請時即必

須檢附經我國駐外使領館、代表處或辦事處驗證之「身

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」正本。日後每年都要重新檢附

該身分及相關證明文件正本送勞保局查核。 

（2）如已在請領年金給付期間才遭遷出戶籍者，勞保局會先

暫停發給並主動通知補件，須俟檢具經我國駐外使領館、

代表處或辦事處驗證之「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」正

本向勞保局提出申請，經審核通過始可續發，及補發在

停發期間的給付。 

3.應備文件： 

(1) 符合國保（老年、身心障礙、遺屬）年金給付請領資格之

新申請者，應備年金給付「申請書件(註1)」，並檢具經我國

駐外使領館、代表處或辦事處驗證之「身分或居住相關證

明文件(註2)」正本向勞保局提出申請。 

(2) 原已按月領取年金給付者免附申請書，但須以「書面」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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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簽章並載明申辦事項、身分證號、出生日期、聯絡地址、

電話及 E-mail 等基本資料，及檢具經我國駐外使領館、代

表處或辦事處驗證之「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(註2)」正

本向勞保局提出申請。 

註1：如為老年年金給付者請參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第41條；

如為身心障礙年金給付者，請參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

礙年金給付審定基準及請領辦法第5條；如為遺屬年

金給付者，請參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第52條規定。 

註2：「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」係指依給付請領人僑居

當地之證明書或居留證等有效身分證明文件，相關

證明文件如果是外文時，應包含中譯本，經居住地

之規定方式及程序辦理驗證。 

（三）基本保證年金給付（老年、身心障礙） 

1.適用對象：109年1月1日前原按月領取老年基本保證年金（身

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），於109年1月1日至112年12

月31日期間，因疫情未回國遭戶政機關遷出戶籍，

或未能於近3年內每年在國內居住滿183天者。（如

於彈性措施適用期間內［109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

月31日止］曾返國恢復戶籍，嗣後又再次因出境滿

2年戶籍遭遷出者，仍屬適用對象範圍。） 

2.申請期限：符合上開對象，自即日起至遲應於113年6月30日

以前以「書面」提出申請（以郵戳為憑），逾期不

受理申請。 

3.申請方式： 

            (1)給付請領人以「書面」並檢具經我國駐外使領館、代

表處或辦事處驗證之「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」正

本（如已回國恢復戶籍者免附）向勞保局提出申請，

勞保局得從寬審查排除上開期間國內設籍條件及將上

開期間採計為國內居住日數，予以認定請領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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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如前經勞保局同意續發給付者，倘在國內未設有戶籍，

應檢附「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」送本局查核；如

前檢具之「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」之簽發日期已

逾1年者，仍應重新檢附前述證明文件送勞保局查核，

始得繼續適用彈性措施至112年12月31日止。 

4.應備文件： 

(1)「書面」須親自簽章並載明身分證號、出生日期、聯絡地

址、電話及 E-mail等基本資料，並敘明因受限疫情無法返

國及申辦事項。 

(2)「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」係指依給付請領人僑居當地之

證明書或居留證等有效身分證明文件，相關證明文件如果

是外文時，應包含中譯本，經居住地之規定方式及程序辦

理驗證。 

 


